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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对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，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（1）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（简称：通辽金煤）在国家

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6 亿元长期借款提供担保，通辽金煤第二大股东河南能

化也提供了担保。截止本报告期末，该担保余额为 1 亿元。我们认为，公司对控

股子公司的担保行为是为了保证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要，符合公司的整

体利益。 

（2）公司控股孙公司江苏金聚合金材料有限公司（简称：江苏金聚）因生

产经营需要，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短期借款授信额

度。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为上述授信额度内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年末实际

担保余额 4000 万元。我们认为：为支持控股孙公司江苏金聚的日常经营活动，

通辽金煤为其全资子公司江苏金聚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。 

（3）自 2011 年起，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将其持有的永金化工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股权向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：河南能化）质押，为河南能

化通过金融机构向被担保人提供的最高额 35 亿元的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，担

保范围为委托贷款本金、利息及相关费用总额 50%的偿还责任。 

本年度，通辽金煤将该股权解除质押，并全部转让给河南能化，因此相关担

保责任自动解除。 

 

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，对外担保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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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下转签字页） 

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

郑万青    许年行    张徐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23 日 


